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浦发银行普通股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

信息披露公告
（2025-205）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浦发银行普通股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
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目前持有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或“浦发转债”）因到期兑付暨摘牌，
本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浦发转债
0.70万张转换为本公司持有的浦发银行普通股股票5.5955万
股，合计金额为70.00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浦发银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兑付暨摘牌转
换为浦发银行普通股股票，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转股价
格为12.51元/股。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六）根据“银保监2022年1号令”
第八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
公司5%以上股权的法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持股第一大股东，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地方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 张为忠 注册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号

注册资本（万元） 2935208.04 成立时间 1992-10-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158XC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
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

；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买
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
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符合监管比例的相关规定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7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
化原则进行运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任
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按照浦发转债约定的转股价格。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5-10-24

（二）交易价格

        按照每张可转债面值人民币100元，转股价格12.51元
/股转换。

（三）交易结算方式

        浦发转债按转股价格转股。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本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申请将浦发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于2025年10月24日确认生效并完成交易。

        履行期限不定期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公司委托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保险资
金的管理运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本公司与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资产管理合同
》，约定由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本公司资金
运用事宜。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依据自身成熟完
善的决策机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委托资产
管理合同、投资指引、各账户的资产管理投资需求及太平
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权限要求等严格进行投资决
策。本次投资决策于2025年10月24日经相关投资决策流程审
批通过。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03日


